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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某 海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苏 0922强清 4号

申请人：某海县某公司，住所地盐城市某海县。

负责人：顾某某，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。

申请人某海县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以法院已经

受理清算组对某海县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司）的破产清算申请

为由，向本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某公司清算组在强制清算过程中，未发现某公司

资产，连管理人履行职务的差旅、公告、文印、刻制管理人印章

等费用都无法支付，且其资产明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不能清偿

全部债务，遂向本院申请强制清算转破产清算程序，本院经审查，

于 2026年 3月 31日作出（2026）苏 0922破申 3号民事裁定书，

受理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

规定，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，

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

算。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

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制清算案

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 33 条规定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



2

后，应当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本案中，本院已裁定受理某公

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故该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应终结，故清算组

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

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

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终结某海县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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